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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稅改營業稅改營業稅改營業稅改徵徵徵徵增值稅試點增值稅試點增值稅試點增值稅試點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條及香港法例第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而作出。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董事會(「董事會」) 宣佈本公司接獲相關

監管機構的通知，其中明確營業稅改徵增值稅(「營改增」)試點服務行業範圍

進一步擴大至電信業，基礎電信服務（包括語音通話、出租或者出售網絡元

素）試點稅率為 11%，增值電信服務（包括互聯網接入服務、短彩信、電子數

據和信息的傳輸及應用等服務）試點稅率為 6%，自 2014 年 6 月 1 日起在全國

範圍內執行。同時隨着營改增的實施，自 2014 年 6 月 1 日起本公司不需要就電

信業務支付 3%營業稅。 

 

營改增作為國家重大稅制改革，雖然預計短期會對本公司的經營利潤造成重大

不利影響，但通過下文所述的重點舉措和考慮，本公司預期負面影響會逐年快

速減弱，長期有利於企業持續發展。本公司將全力做好接應，同時進一步加強

經營管理，努力減少營改增帶來的短期不利影響。 

 

增值稅屬價税分離的價外稅，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經營收入需扣除代收代

繳的增值稅後列賬。假設在實際經營上增值稅不能相應由用户承擔，預計營改

增的實施將導致經營收入(不含税) 受到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同時，由於目前

本公司成本支出中部份支出不能夠獲得增值稅進項稅抵扣，其中包括折舊攤銷

及人工成本等，造成經營成本難以獲得同步下降，因此預計本公司經營利潤短

期將受到重大的負面影響。 

 

未來本公司將進一步加強經營管理，積極穩妥應對國家稅制改革帶來的影響，

努力提升收入及降低銷項增值稅平均稅率，降低成本及提高增值稅進項稅抵

扣，從而提升未來利潤，重點舉措和考慮包括: 

 

(i) 優化發展模式，完善定價機制、營銷模式和套餐設計等安排，提升收入及降



 

低銷項增值稅平均稅率;  

 

(ii) 隨着本公司全面深化戰略轉型，預計增值電信業務收入佔比將提升，從而降

低銷項增值稅平均稅率 ; 

 

(iii) 嚴格管控成本，優化採購管理， 降低成本及提高增值稅進項稅抵扣; 

 

(iv)隨着國家營改增試點行業的不斷擴大，預計將有更多的經營成本和投資可獲    

     得增值稅進項稅抵扣 ; 及 

 

(v) 資本開支的進項稅抵扣屬於時間性差異，對當期利潤貢獻較少，但可降低固

定資產賬面成本，從而降低未來期間的折舊開支，提升本公司未來的利潤。 

             

 

下述示例僅希望幫助投資者概括了解營改增按照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若干會計處

理。在示例中所有收入和經營費用數據均為假設，並不反映本公司的經營情

況。有關示例並不全面反映營改增的相關會計處理，更不反映營改增對本公司

的財務影響。因此投資者必須小心以免不恰當地倚賴該等數據。  

 

(人民幣元)   現行營業稅現行營業稅現行營業稅現行營業稅 

制度下制度下制度下制度下 

 增值稅增值稅增值稅增值稅 

制度下制度下制度下制度下 

應付應付應付應付 

增值稅增值稅增值稅增值稅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假設) 

 
基礎電信收入 

 

 

35 

  

 

31.53 

 

 

3.47 

 
 
按照 11%增值稅稅率計算 

增值電信收入 65  61.32 3.68 按照 6%增值稅稅率計算 

  100  92.85    

  減: 營業稅 (3)  -   假設營業稅率為 3% 

賬面經營收入(不含稅) 97 

 

92.85 

   

-4.3% 

 

 減: 人工成本及 

    折舊攤銷 
(35) 

 
(35.00) - 

相關費用不能獲得進項增

值稅抵扣 

 
網絡運營﹑銷

售﹑一般管理及

其他經營費用 

(55) 

 

(53.00) (2.00) 

 
 假設費用的 40%可以享受

進項增值稅抵扣，平均抵

扣稅率假設為 10%  

       

(1.14) 

                                           
假設資本開支 25 元的

50%可以享受進項稅抵

扣，平均抵扣稅率假設為

10% 

 

經營利潤 7  4.85   -30.7% 

       4.01   

      



 

    

    

本公司同時籲請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須小心謹慎本公司同時籲請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須小心謹慎本公司同時籲請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須小心謹慎本公司同時籲請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須小心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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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性陳述  

本公告中所包含的某些陳述可能被視為美國 1933 年證券法（修訂案）第 27 條
A 款和美國 1934 年證券交易法（修訂案）第 21 條 E 款所界定的「預測性陳
述」。這些預測性陳述涉及已知和未知的風險、不確定性及其他因素，可能導
致本公司的實際表現、財務狀況和經營業績與預測性陳述中所暗示的將來表
現、財務狀況和經營業績有重大出入。此外，我們將不會更新這些預測性陳
述。關於上述風險、不確定性和其他因素的詳細資料，請參見本公司最近報送
美國證券交易管理委員會（「美國證管會」）的 20-F 表年報和本公司呈報美
國證管會的其他文件。 

 

於本公告刊發之日的本公司董事會包括王曉初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楊杰(總

裁兼首席運營官) 、吳安迪 (執行副總裁兼財務總監)、張繼平、楊小偉、孫康

敏、柯瑞文 (皆為執行副總裁)、謝亮（非執行董事）、吳基傳、秦曉、謝孝

衍、史美倫、徐二明(皆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